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政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5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政煌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張政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3年4月13日17時25

分許，在臺東縣臺東市「鐵道藝術村」之舊「臺東車站」月

台旁草皮（即臺東縣○○市○○路000號「旅人驛站鐵花文

創二館」對面），徒手竊得置放該處、臺東縣政府文化處所

有之公共藝術品「有空來坐坐（即銅鑄貓咪擺件；下稱本案

擺件）」1個，併予噴塗易色。嗣經臺東縣政府文化處人員

戴禎察覺失竊，乃為警據報循線調閱現場監視器影像，併於

113年4月15日22時43分許至23時許間，在臺東縣○○市○○

街000號鐵皮工廠內，扣得本案擺件（業發還戴禎），而查

悉上情。

二、案經臺東縣政府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臺灣臺東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其中屬傳聞證據者，縱非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或其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

因均經當事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

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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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亦無事證顯示各該陳述之作成時、地與

週遭環境，有何致令陳述內容虛偽、偏頗及與法定程序相違

等情事，認為適當，依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有證據能力；

至其餘非供述證據，經查尚乏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

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未經當事人於本院審判程

序中有所爭執，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暨所憑證據

（一）上開事實欄一所載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張政煌於本院準

備程序、審判期日時坦承不諱（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

度易字第324號刑事一般卷宗【下稱本院卷】第78頁、第1

24頁），並有證人戴禎於警詢時之證述、臺東縣警察局臺

東分局扣押筆錄、贓物認領保管單、「有空來坐坐」經費

明細表、刑案現場測繪圖、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中興派

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各1份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750號偵查卷宗

【下稱偵卷】第13至14頁、第15至16頁、第17至23頁、第

25頁、第27頁、第43頁、第61頁、第63頁）及刑案現場照

片14張（偵卷第29至41頁）在卷可稽，自足認被告前開任

意性之自白係與事實相符，亦有上開證據可資補強，堪信

為真實。

（二）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本件尚攜帶有板手1支以為犯罪工

具，併援引：1、被告於警詢時之自白；2、扣案物品照片

所示本案擺件底部存有因螺絲固定之斑駁痕跡為據（本院

卷第126頁），故應論以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

器竊盜罪。而本院審酌被告前於警詢時雖供陳：「（問：

你沒有帶工具嗎？）工具，就一個有開口跟沒開口的

呀。」、「（問：什麼，六角板手喔？）板手，反

手。」、「（問：反手什麼？）一個木字再一個反

阿。」、「（問：反手？）一個木，是一個木喔，對對

對，它是木的喔。」、「（問：用板手將螺絲打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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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重點這邊。」等語綦詳，併經本院勘驗警詢光碟屬

實，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本院卷第123頁）存卷可考；惟

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

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本院自不得逕執被告前開自白即

遽為其確有攜帶兇器之認定；基此，再考諸證人戴禎於警

詢時所證：本案擺件大約係109年設置完成等語（偵卷第

13頁），可知本案擺件自設置時起，至被告予以竊取時

止，業長達4年之久，故其低座螺絲是否始終緊固、存

在，顯非無疑；復參以卷附刑案現場照片（即現場監視器

影像擷取畫面）5張所示（偵卷第33至37頁），亦難認定

被告確有持用「板手」以旋開本案擺件低座螺絲之情形，

尤未經警同於本案擺件扣案處所扣得「板手」在案，則本

院當亦從排除被告於本院審判期日時所辯：當時本案擺件

沒有螺絲上鎖，伊單純就可以搬走它等語（本院卷第124

頁）為真之可能；是以，檢察官除被告前開不利於己之自

白外，難謂業提出補強證據以供相佐，更未另為不利被告

證明之證據調查聲請，故基於罪疑惟輕、事實有疑惟利被

告之原則，本院自應為被告有利，即其於事實欄一所載之

竊盜犯行時，並未有何攜持「板手」之認定，附此指明。

（三）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事實欄一所載之犯行，洵堪認

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又公訴意

旨雖認被告本件應論以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

器竊盜罪，然此業經本院認有所未妥如前，復因該等基本

社會事實同一，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予以變更

起訴法條。　　

（二）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案發時業為年逾3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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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年人，心智已然成熟，復具相當社會經驗，理當知曉

是非，縱認本案擺件有美化需求（本院卷第124頁），本

得循合法途徑向臺東縣政府反應，竟反予擅自取回噴色而

竊取之，自足認其遵守法治、尊重他人財產權益觀念均有

欠缺，且所為業致臺東縣政府受有相當財產上損害，確屬

不該；另念被告本件犯罪動機、目的尚非顯然惡劣，且犯

罪後坦承犯行，態度非差，加以其本件係徒手行竊，犯罪

手段單純，而所竊得之本案擺件亦經警扣案發還證人戴禎

如前，則被告本件犯行所生之損害業有所減輕，整體犯罪

情節尚非重大；兼衡被告前以回收為業、教育程度國中肄

業、家庭經濟狀況勉持、家庭生活支持系統不佳（本院卷

第125頁），及其前案科刑紀錄（本院卷第15至50頁）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本文、第300條，刑法

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本文，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又菱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金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偉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江佳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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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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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政煌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張政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3年4月13日17時25分許，在臺東縣臺東市「鐵道藝術村」之舊「臺東車站」月台旁草皮（即臺東縣○○市○○路000號「旅人驛站鐵花文創二館」對面），徒手竊得置放該處、臺東縣政府文化處所有之公共藝術品「有空來坐坐（即銅鑄貓咪擺件；下稱本案擺件）」1個，併予噴塗易色。嗣經臺東縣政府文化處人員戴禎察覺失竊，乃為警據報循線調閱現場監視器影像，併於113年4月15日22時43分許至23時許間，在臺東縣○○市○○街000號鐵皮工廠內，扣得本案擺件（業發還戴禎），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東縣政府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其中屬傳聞證據者，縱非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或其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因均經當事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亦無事證顯示各該陳述之作成時、地與週遭環境，有何致令陳述內容虛偽、偏頗及與法定程序相違等情事，認為適當，依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有證據能力；至其餘非供述證據，經查尚乏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未經當事人於本院審判程序中有所爭執，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暨所憑證據
（一）上開事實欄一所載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張政煌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時坦承不諱（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24號刑事一般卷宗【下稱本院卷】第78頁、第124頁），並有證人戴禎於警詢時之證述、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扣押筆錄、贓物認領保管單、「有空來坐坐」經費明細表、刑案現場測繪圖、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中興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各1份（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750號偵查卷宗【下稱偵卷】第13至14頁、第15至16頁、第17至23頁、第25頁、第27頁、第43頁、第61頁、第63頁）及刑案現場照片14張（偵卷第29至41頁）在卷可稽，自足認被告前開任意性之自白係與事實相符，亦有上開證據可資補強，堪信為真實。
（二）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本件尚攜帶有板手1支以為犯罪工具，併援引：1、被告於警詢時之自白；2、扣案物品照片所示本案擺件底部存有因螺絲固定之斑駁痕跡為據（本院卷第126頁），故應論以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而本院審酌被告前於警詢時雖供陳：「（問：你沒有帶工具嗎？）工具，就一個有開口跟沒開口的呀。」、「（問：什麼，六角板手喔？）板手，反手。」、「（問：反手什麼？）一個木字再一個反阿。」、「（問：反手？）一個木，是一個木喔，對對對，它是木的喔。」、「（問：用板手將螺絲打開？）對對，重點這邊。」等語綦詳，併經本院勘驗警詢光碟屬實，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本院卷第123頁）存卷可考；惟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本院自不得逕執被告前開自白即遽為其確有攜帶兇器之認定；基此，再考諸證人戴禎於警詢時所證：本案擺件大約係109年設置完成等語（偵卷第 13頁），可知本案擺件自設置時起，至被告予以竊取時止，業長達4年之久，故其低座螺絲是否始終緊固、存在，顯非無疑；復參以卷附刑案現場照片（即現場監視器影像擷取畫面）5張所示（偵卷第33至37頁），亦難認定被告確有持用「板手」以旋開本案擺件低座螺絲之情形，尤未經警同於本案擺件扣案處所扣得「板手」在案，則本院當亦從排除被告於本院審判期日時所辯：當時本案擺件沒有螺絲上鎖，伊單純就可以搬走它等語（本院卷第124頁）為真之可能；是以，檢察官除被告前開不利於己之自白外，難謂業提出補強證據以供相佐，更未另為不利被告證明之證據調查聲請，故基於罪疑惟輕、事實有疑惟利被告之原則，本院自應為被告有利，即其於事實欄一所載之竊盜犯行時，並未有何攜持「板手」之認定，附此指明。
（三）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事實欄一所載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又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本件應論以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然此業經本院認有所未妥如前，復因該等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予以變更起訴法條。　　
（二）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案發時業為年逾35歲之成年人，心智已然成熟，復具相當社會經驗，理當知曉是非，縱認本案擺件有美化需求（本院卷第124頁），本得循合法途徑向臺東縣政府反應，竟反予擅自取回噴色而竊取之，自足認其遵守法治、尊重他人財產權益觀念均有欠缺，且所為業致臺東縣政府受有相當財產上損害，確屬不該；另念被告本件犯罪動機、目的尚非顯然惡劣，且犯罪後坦承犯行，態度非差，加以其本件係徒手行竊，犯罪手段單純，而所竊得之本案擺件亦經警扣案發還證人戴禎如前，則被告本件犯行所生之損害業有所減輕，整體犯罪情節尚非重大；兼衡被告前以回收為業、教育程度國中肄業、家庭經濟狀況勉持、家庭生活支持系統不佳（本院卷第125頁），及其前案科刑紀錄（本院卷第15至5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本文、第300條，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本文，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又菱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金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偉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江佳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政煌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5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政煌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張政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3年4月13日17時25
    分許，在臺東縣臺東市「鐵道藝術村」之舊「臺東車站」月
    台旁草皮（即臺東縣○○市○○路000號「旅人驛站鐵花文創二
    館」對面），徒手竊得置放該處、臺東縣政府文化處所有之
    公共藝術品「有空來坐坐（即銅鑄貓咪擺件；下稱本案擺件
    ）」1個，併予噴塗易色。嗣經臺東縣政府文化處人員戴禎
    察覺失竊，乃為警據報循線調閱現場監視器影像，併於113
    年4月15日22時43分許至23時許間，在臺東縣○○市○○街000號
    鐵皮工廠內，扣得本案擺件（業發還戴禎），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東縣政府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臺灣臺東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其中屬傳聞證據者，縱非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或其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
    因均經當事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
    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
    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亦無事證顯示各該陳述之作成時、地與
    週遭環境，有何致令陳述內容虛偽、偏頗及與法定程序相違
    等情事，認為適當，依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有證據能力；
    至其餘非供述證據，經查尚乏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
    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未經當事人於本院審判程
    序中有所爭執，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暨所憑證據
（一）上開事實欄一所載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張政煌於本院準
      備程序、審判期日時坦承不諱（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
      度易字第324號刑事一般卷宗【下稱本院卷】第78頁、第1
      24頁），並有證人戴禎於警詢時之證述、臺東縣警察局臺
      東分局扣押筆錄、贓物認領保管單、「有空來坐坐」經費
      明細表、刑案現場測繪圖、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中興派
      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各1份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750號偵查卷宗【
      下稱偵卷】第13至14頁、第15至16頁、第17至23頁、第25
      頁、第27頁、第43頁、第61頁、第63頁）及刑案現場照片
      14張（偵卷第29至41頁）在卷可稽，自足認被告前開任意
      性之自白係與事實相符，亦有上開證據可資補強，堪信為
      真實。
（二）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本件尚攜帶有板手1支以為犯罪工具
      ，併援引：1、被告於警詢時之自白；2、扣案物品照片所
      示本案擺件底部存有因螺絲固定之斑駁痕跡為據（本院卷
      第126頁），故應論以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
      竊盜罪。而本院審酌被告前於警詢時雖供陳：「（問：你
      沒有帶工具嗎？）工具，就一個有開口跟沒開口的呀。」
      、「（問：什麼，六角板手喔？）板手，反手。」、「（
      問：反手什麼？）一個木字再一個反阿。」、「（問：反
      手？）一個木，是一個木喔，對對對，它是木的喔。」、
      「（問：用板手將螺絲打開？）對對，重點這邊。」等語
      綦詳，併經本院勘驗警詢光碟屬實，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
      （本院卷第123頁）存卷可考；惟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
      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
      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
      是本院自不得逕執被告前開自白即遽為其確有攜帶兇器之
      認定；基此，再考諸證人戴禎於警詢時所證：本案擺件大
      約係109年設置完成等語（偵卷第 13頁），可知本案擺件
      自設置時起，至被告予以竊取時止，業長達4年之久，故
      其低座螺絲是否始終緊固、存在，顯非無疑；復參以卷附
      刑案現場照片（即現場監視器影像擷取畫面）5張所示（
      偵卷第33至37頁），亦難認定被告確有持用「板手」以旋
      開本案擺件低座螺絲之情形，尤未經警同於本案擺件扣案
      處所扣得「板手」在案，則本院當亦從排除被告於本院審
      判期日時所辯：當時本案擺件沒有螺絲上鎖，伊單純就可
      以搬走它等語（本院卷第124頁）為真之可能；是以，檢
      察官除被告前開不利於己之自白外，難謂業提出補強證據
      以供相佐，更未另為不利被告證明之證據調查聲請，故基
      於罪疑惟輕、事實有疑惟利被告之原則，本院自應為被告
      有利，即其於事實欄一所載之竊盜犯行時，並未有何攜持
      「板手」之認定，附此指明。
（三）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事實欄一所載之犯行，洵堪認
      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又公訴意
      旨雖認被告本件應論以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
      器竊盜罪，然此業經本院認有所未妥如前，復因該等基本
      社會事實同一，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予以變更
      起訴法條。　　
（二）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案發時業為年逾35歲
      之成年人，心智已然成熟，復具相當社會經驗，理當知曉
      是非，縱認本案擺件有美化需求（本院卷第124頁），本
      得循合法途徑向臺東縣政府反應，竟反予擅自取回噴色而
      竊取之，自足認其遵守法治、尊重他人財產權益觀念均有
      欠缺，且所為業致臺東縣政府受有相當財產上損害，確屬
      不該；另念被告本件犯罪動機、目的尚非顯然惡劣，且犯
      罪後坦承犯行，態度非差，加以其本件係徒手行竊，犯罪
      手段單純，而所竊得之本案擺件亦經警扣案發還證人戴禎
      如前，則被告本件犯行所生之損害業有所減輕，整體犯罪
      情節尚非重大；兼衡被告前以回收為業、教育程度國中肄
      業、家庭經濟狀況勉持、家庭生活支持系統不佳（本院卷
      第125頁），及其前案科刑紀錄（本院卷第15至50頁）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本文、第300條，刑法
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本文，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又菱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金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偉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江佳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政煌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政煌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張政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3年4月13日17時25分許，在臺東縣臺東市「鐵道藝術村」之舊「臺東車站」月台旁草皮（即臺東縣○○市○○路000號「旅人驛站鐵花文創二館」對面），徒手竊得置放該處、臺東縣政府文化處所有之公共藝術品「有空來坐坐（即銅鑄貓咪擺件；下稱本案擺件）」1個，併予噴塗易色。嗣經臺東縣政府文化處人員戴禎察覺失竊，乃為警據報循線調閱現場監視器影像，併於113年4月15日22時43分許至23時許間，在臺東縣○○市○○街000號鐵皮工廠內，扣得本案擺件（業發還戴禎），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東縣政府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其中屬傳聞證據者，縱非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或其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因均經當事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亦無事證顯示各該陳述之作成時、地與週遭環境，有何致令陳述內容虛偽、偏頗及與法定程序相違等情事，認為適當，依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有證據能力；至其餘非供述證據，經查尚乏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未經當事人於本院審判程序中有所爭執，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暨所憑證據
（一）上開事實欄一所載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張政煌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時坦承不諱（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24號刑事一般卷宗【下稱本院卷】第78頁、第124頁），並有證人戴禎於警詢時之證述、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扣押筆錄、贓物認領保管單、「有空來坐坐」經費明細表、刑案現場測繪圖、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中興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各1份（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750號偵查卷宗【下稱偵卷】第13至14頁、第15至16頁、第17至23頁、第25頁、第27頁、第43頁、第61頁、第63頁）及刑案現場照片14張（偵卷第29至41頁）在卷可稽，自足認被告前開任意性之自白係與事實相符，亦有上開證據可資補強，堪信為真實。
（二）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本件尚攜帶有板手1支以為犯罪工具，併援引：1、被告於警詢時之自白；2、扣案物品照片所示本案擺件底部存有因螺絲固定之斑駁痕跡為據（本院卷第126頁），故應論以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而本院審酌被告前於警詢時雖供陳：「（問：你沒有帶工具嗎？）工具，就一個有開口跟沒開口的呀。」、「（問：什麼，六角板手喔？）板手，反手。」、「（問：反手什麼？）一個木字再一個反阿。」、「（問：反手？）一個木，是一個木喔，對對對，它是木的喔。」、「（問：用板手將螺絲打開？）對對，重點這邊。」等語綦詳，併經本院勘驗警詢光碟屬實，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本院卷第123頁）存卷可考；惟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本院自不得逕執被告前開自白即遽為其確有攜帶兇器之認定；基此，再考諸證人戴禎於警詢時所證：本案擺件大約係109年設置完成等語（偵卷第 13頁），可知本案擺件自設置時起，至被告予以竊取時止，業長達4年之久，故其低座螺絲是否始終緊固、存在，顯非無疑；復參以卷附刑案現場照片（即現場監視器影像擷取畫面）5張所示（偵卷第33至37頁），亦難認定被告確有持用「板手」以旋開本案擺件低座螺絲之情形，尤未經警同於本案擺件扣案處所扣得「板手」在案，則本院當亦從排除被告於本院審判期日時所辯：當時本案擺件沒有螺絲上鎖，伊單純就可以搬走它等語（本院卷第124頁）為真之可能；是以，檢察官除被告前開不利於己之自白外，難謂業提出補強證據以供相佐，更未另為不利被告證明之證據調查聲請，故基於罪疑惟輕、事實有疑惟利被告之原則，本院自應為被告有利，即其於事實欄一所載之竊盜犯行時，並未有何攜持「板手」之認定，附此指明。
（三）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事實欄一所載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又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本件應論以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然此業經本院認有所未妥如前，復因該等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予以變更起訴法條。　　
（二）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案發時業為年逾35歲之成年人，心智已然成熟，復具相當社會經驗，理當知曉是非，縱認本案擺件有美化需求（本院卷第124頁），本得循合法途徑向臺東縣政府反應，竟反予擅自取回噴色而竊取之，自足認其遵守法治、尊重他人財產權益觀念均有欠缺，且所為業致臺東縣政府受有相當財產上損害，確屬不該；另念被告本件犯罪動機、目的尚非顯然惡劣，且犯罪後坦承犯行，態度非差，加以其本件係徒手行竊，犯罪手段單純，而所竊得之本案擺件亦經警扣案發還證人戴禎如前，則被告本件犯行所生之損害業有所減輕，整體犯罪情節尚非重大；兼衡被告前以回收為業、教育程度國中肄業、家庭經濟狀況勉持、家庭生活支持系統不佳（本院卷第125頁），及其前案科刑紀錄（本院卷第15至5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本文、第300條，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本文，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又菱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金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偉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江佳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